
 

 

 

 

 

京都府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 
 

 

 

 

 

 

 

 

 

 

６月１８日 

京都府 

 

 
 

 



 

  

为了控制感染进一步扩大，从 6 月 21 日开始到 7 月 11 日为止采取以下措施。 

 

〔为控制感染进一步扩大而采取的基本措施〕 

 

   ○ 每个人行动起来！不传染，不被传染！ 

 感染多来自于飞沫感染。 病毒主要从鼻子和口腔入侵。请大家务必正确戴口罩，

口罩要完全遮住口鼻，与面部不要留有缝隙。 

 希望大家彻底贯彻洗手，保持人与人的间隔距离，避开 3 密等这些基本预防感染的

措施。 

 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机会，希望大家谨慎参加各种大型活动，即便户外活动

也要谨慎参加。 

 请遵守各行业的指导方针。 

    

 

 

（１）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                
 

・ 包括白天请自觉遵守无关紧要的事情不要外出・乘车等。特别是晚上 8 点以后自觉遵守

没有紧急事情不外出、避开拥挤的场所与时间段行动。 

・ 最大限度地避免无关紧要的回乡探亲以及旅游等，避免跨都道府县间的移动。 

・ 对于企事业单位，请自觉不举办打折促销等宣传活动，注意不要制造人群密集的条件。 

・ 请杜绝在路边・公园等聚众饮酒等高感染危险的行为。 

 

 
 ○新的措施 

 实现人流变化的「实时可视化」  

・ 通过京都府政府网页以及ＳＮＳ投稿，对京都府内繁华街等处的拥挤状况，人流

的拥挤程度等进行实时可视化，以便于外出时避开拥挤地区。 

 

 

 

１ 为预防感染扩大的具体措施 



（２）为了安全利用餐饮店                         

 

 饮食店在预防感染的对策方面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希望顾客们也在预防感染对策方面给予大力配合。 

  

・ 谈话时务必佩戴口罩。 

・ 有发烧等症状时（发烧，咳嗽，咽喉痛，呼吸困难等），身体不适时，不要前往

餐馆就餐。 

・ 根据政府规定，在要求缩短后的营业时间以外的时间段，不随便出入饮食店 

・ 请遵守京都礼仪。 

 

 

  （参考） 

 

 

 

○新的措施 
 

＜就餐时希望大家遵守京都礼仪！＞ 

○ 前往设置塑料隔板等以及有换气设备的店铺就餐。 

○ 交谈时，一定佩戴着口罩进行！ 

○ 就餐前、离店时手指消毒 ！ 

○ 在店里不大声喧哗！ 

○ 就餐时间以2个小时，4人以下为限  

～切实遵守以上５个「京都食饮文化」礼仪！～ 

 关于饮食店防止感染对策采取第三方认证制度 

为防止感染设定一定的基准，根据该基准，对全部达标的店铺制定第三方认证

制度（目前该制度尚在制定中） 



 

 

 

 

（３）为预防在工作场所的感染扩大                   

 
• 关于去职场上班，尽量积极使用在家办公（网络办公）或者休假等措施，力求达到削减 7

成出勤者的目标。 

• 即使去职场上班、也要积极推行时差出勤、骑自行车上班等，尽量减少与人的接触。 

• 彻底贯彻关于在职场防止感染的措施（厉行工作场所的通风，减少因从业人员出差的地域

移动，多采用视频会议，对员工宿舍等集体生活场所的对策等）。 

• 注意在办公场所「更换场所时」（休息室、更衣室、吸烟处等） 

• 除非因工作性质需要连续作业，20 点以后尽量不要安排工作。  

 

 

 

（４）预防大学生活不被感染                            

 

〔大学等〕  

• 尽量避免大学上课以及课外活动前后的会餐。（严格遵守「京都礼仪」） 

• 不在政府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的时间段出入餐饮店。 

• 通知所有学生，禁止下列行为： 

・ 在政府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的时间段出入餐饮店。 

・ 俱乐部・同好会的聚餐 

・ 多人数的集体行动，在朋友家喝酒・住宿 

・ 取下口罩谈话（包括就餐时） 

 

〔中学・高中等〕 

• 各个学校根据实际情况，避开公共交通拥挤的时间，采取错时上学，放学时避开拥挤的时

间等，上下学采取避开密集人群的对策。 

• 社团活动中彻底贯彻好防感染措施。 

 

 

 

 

 



 

 

 

 

（５）有发烧症状的人                  
 

• 有发烧，咳嗽，咽喉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时，一定要向单位或学校请假，咨询自己常看

病的医生。 

• 在家里要正确带好口罩，勤洗手。 

• 尽量待在独立房间内，不离开房间，使用家里的公共区域时需减少到最低程度。 

 
 
 

（６） 同居者出现发烧的症状时             

  

• 同居者确诊感染，自己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下，原则上全体人员要在家隔离 14 天。 

• 同居者出现发烧等症状时，要在自己家里正确戴口罩，勤洗手，住在独立的房间或装上隔

离屏风等，确保同居者的疗养环境。 

• 如果同居者的单位・学校等处发生集团感染，也与同居者本人出现发烧等感染症状时作

相同考虑，需要格外注意。 

 

 

 

（７）预防家庭内的感染             
 

• 需将测体温作为习惯，切实做好健康管理。如果出现相关症状，感觉身体不适时，一定要

测量体温。 

• 回家后用流动水和香皂洗手，用酒精消毒液彻底做好手指消毒。 

• 家中的门把手，照明灯开关等手能接触到的公共部分，一定要仔细擦拭清扫。 

 

 

 

 

 



 

 

 

 

（８）预防上班・上学等的传染              

 

・ 乘坐公共交通时，必须正确带好口罩。 

・ 乘坐公共交通时，在车内尽量不交谈。 

 
 

（９）注射了疫苗的人们也要继续做好预防措施！           
 

  接种了疫苗之后，也需要继续戴口罩，勤洗手，做好消毒等各种预防措施。 

 

 

 

 

 

 

 

 

 

 

 

 

 

 

 

 

 

 

 

 

 

＜接种疫苗后也要为他人考虑＞ 

○您周围的人也许还没有接种疫苗！ 

○您的手指上也许沾有病毒！ 

○您需要继续戴口罩，做好手指消毒等预防措施！ 



 
 

对经营饮食店的诸位，请遵守以下缩短营业时间的规定。  

                     （第 31 条６第１项、第 24 条第９项） 

 

〔规定内容〕  

  ①对象设施    
• 饮食店（包括居酒屋）、咖啡厅等（配送・外卖除外）游乐设施*（伴随接待性质的饮食店），取得食

品卫生法的饮食店许可经营店铺 

※ 网吧・漫画契茶店等，以夜间长时间滞留为目的或认定为此目的使用的设施，不在要求缩短营业时

间的对象之内。如该店提供酒类，则在有关酒类提供的缩短营业时间的对象之内。 

 

   ②对象期间      2021 年 6 月 21 日 0时到 7 月 11 日 24时为止 

 

   ③对象区域・营业时间缩短・酒类提供时间 
 

缩短营业时间   

京都市以内区域（第 31 条６第１项） 京都市以外区域（第 24 条第９项） 

・６月２１日到７月１１日为止 

       （５点到２０点为止）   

・６月２１日到７月１１日为止 

     （５点到２１点为止） 

酒类提供时间（只限于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京都市内区域（第 31 条６第１项） 京都市以外区域（第 24 条第９项） 

・６月２１日到７月１１日为止 

      （１１点到１９点为止） 

・６月２１日到７月１１日为止 

     （１１点到２０点３０分为止） 

 关于营业时的规定 

２ 对饮食店等要求缩短营业时间的规定 



（根据第 31 条６第１项规定） 

・规劝从业人员接受检查 

・对入场人数进行控制等 

・禁止没有采取防感染措施的的人进入设施 

 （包括对已进入的人令其出去） 

・设置手指消毒设施，进行消毒、设施的换气 

・告知所有进入设施人员必须戴口罩以及其他预

防感染的措施 

・设置塑料隔板或者让客人保持适当距离采取措施

确保防止飞沫感染 

・请自觉不利用卡拉 OK设施。 

（根据第 24 条第９项要求规定） 

・规劝从业人员接受检查 

・对入场人数进行控制等 

・禁止没有采取防感染措施的的人进入设施 

 （包括对已进入的人令其出去） 

・设置手指消毒设施，进行消毒、设施的换气 

・告知所有进入设施人员必须戴口罩以及其他预防

感染的措施 

・设置塑料隔板或者让客人保持适当距离采取措施确

保防止飞沫感染 

・请自觉不利用卡拉 OK设施。 

・设置ＣＯ２监测设施  

・根据行业彻底贯彻执行指导方针 
（根据第 24 条第９项要求规定） 

・设置ＣＯ２监测设施  

・遵守各行业的防感染指导方针 

 

  ④提供酒类的饮食店必须满足的「一定条件」 

 (1)设置塑料隔板（确保座位之间的距离） 

 (2)彻底做好手指消毒 

 (3)厉行就餐时间以外都要戴口罩 

 (4)彻底换气 

  (5)同一组客人，原则上在 4 人以内 

 

 ※适用于府内所有区域 

 ※上述项目制作成检查目录・保存其复印件（由政府确认后的目录），在申请协力金的时

候提交。 

     

                                                 

  ⑤关于饮食店防止感染对策采取的第三方认证制度 

      ・目前还在探讨中，将积极推进防止新冠病毒感染之「第三方认证制度」措施。 

 

 

 

 

 

 

 

 



 

  对于活动举办方，要求遵守以下的规定举办。                                         

                                    （特措法第 24 条第９项） 

 

〔规定内容〕            

  ①对象地域・期间   京都府全域   

                        2021 年 6 月 21 日 0时到 7 月 11 日 24时为止 

 

  ②人数上限・收容率  

             ・ 5,000 人以下 

      ・ 没有大声欢呼・声援的情况下      :  100％以下 

       ・ 有可能有大声欢呼・声援的情况下 ： 50％以下※ 

             ※ 不同的团体座位空开一个，同一个团体（限 5 人以内）座位之间可以不空出。 

 

   ③举办时间  ２１点为止       

  

   ④事先商议  预定举办伴随全国性交通移动的大型活动以及参加者超过 1,000 人的大型活动 

时，事前需要与京都府相关部门商议。 

 
 
 
 

 关于以下设施要求缩短营业时间 （特措法第 24 条第９项） 

                   

   ①对象地域・期间    

   ・京都市   

   ・2021 年 6 月 21 日 0时到 7 月 11 日 24时为止 

 

②对象设施与规定内容等 

 

 

 

３关于举办活动 （大型活动等）规定 

４ 对饮食店以外的设施有关缩短营业时间的规定 



（大型商业设施等） 

 
 

（大型活动相关设施） 

※ 要求彻底做好预防感染的措施（坚决遵守各行业的指导方针） 

※ 为防止感染，要求对进入设施者做好人数控制引导入场，有发烧或其他症状的人禁止入内。 

※ 对饮食店的管理，按照对饮食店规定的缩短营业时间的要求执行。 

※  有关打折促销等以吸引顾客为目的的活动宣传请不要进行。 

设施的种类 详情 超过 1000 ㎡ 1000 ㎡以下 

①商业设施 大规模零售店、百货店、购物中心、超
市 等 

缩短营业时间 
 ５点到 20 点为止 
 
（提供生活必须物品以及提
供生活必须的服务的店铺除
外） 

 
 

（希望协助） 
・缩短营业时间 

 ５点到 20 点为止 
 

（提供生活必须物品的零售业以及
提供生活必须的服务的店铺除外） 

 
 
 

②游戏设施 麻将、弹子房、游戏中心等 

③娱乐设施 包间录像店、射击场、赛马票发行处 
等 

④服务业  大众澡堂、美甲沙龙、美容院，按摩中
心 等 

设施的种类 详情 超过 1000 ㎡ 1000 ㎡以下 

①剧场、电影院等 
剧场、观览场、演艺场，电影院，
天文馆等  

大型活动要求按照规定的
人数上限举办 

营业时间要求缩短到 21
点为止 

但是，不举办活动的时
候，营业时间要求缩短到
20 点为止 

(要求积极配合) 

遵守举办活动规定的人数上限 

营业时间缩短到 21 点为止 

但是，不举办活动的时候，营业时 

间缩短到 20 点为止 

 

②集会・展示设施 
集会场、公会堂、展示场、租赁
会议室、文化会馆、多功能大厅  

③宾馆・旅馆 
宾馆・旅馆（只限于用于集会的
部分） 

④运动设施，游乐设施 

体育馆，滑冰场，游泳馆，室内
网球场，柔道剑道场，保龄球场，
健身中心，热瑜伽，瑜伽馆，棒
球场、高尔夫场、田径场、室外
网球场、高尔夫练习场、击球练
习场，主题公园等  

大型活动要求按照规定的
人数上限举办 

 

营业时间缩短到 20 点为

止 

 

举办活动时缩短到 21 点
为止 

 

(要求积极配合) 

大型活动要求按照规定的人数上

限举办 

缩短营业时间至 20 点为止 

举办活动的时候缩短到 21 点为止 

 
 ⑤博物馆等 博物馆、美术馆 等  

⑥结婚典礼场 结婚典礼场  按照饮食店的标准执行。 


